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校長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作業要點 

108.01.09 107 學年度第2次校級教評會審議通過 
108.06.18 107 學年度第5次校級教評會審議通過 
111.05.17 110 學年度第6次校級教評會審議通過 

112.01.10 111 學年度第2次校級教評會審議通過 

112.04.18 111 學年度第3次校級教評會審議通過 

112.10.24 112 學年度第1次校級教評會審議通過 

114.01.14 113 學年度第2次校級教評會審議通過 

一、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校長、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作業，特依

據教育部「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校長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辦法」之規定，訂定本作業要

點。 

二、本校校長依相關程序聘任並經教育部聘定後，於任期中屆滿六十五歲者，得任職至任

期屆滿為止；於任期屆滿而獲續聘者，得繼續服務至任期屆滿，但不得逾七十歲。 

校長如任職至任期屆滿，並依相關法令規定回任本校教授後，得依本作業要點規定辦

理延長服務。 

三、各系、科、室、中心、學位學程(以下簡稱各系)基於教學需要，經各系主任或各系系務

會議或各系編制內教師三人(含)以上(各系教師未達三人者，由其任教科目之各系編

制內教師三人(含)以上)連署，提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 認定教授、

副教授已完成本校「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實施辦法」所訂之研習或研究，且符合下

列條件之一，並徵得其同意於年滿六十五歲後繼續服務者，得辦理延長服務： 

(一) 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 

(二)曾擔任國家講座主持人或國內外大學講座主持人。 

(三)曾獲國家產學大師獎。 

(四)曾獲教育部學術獎、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或師鐸獎。 

(五)曾獲科技部傑出研究獎勵二次以上。 

(六)從系教評會審議認定往前逆算三年六個月內，有一本以上個人著作出版或於國內外

著名學術性刊物公開發表與所授課程相關之重要學術論文三篇以上，對學術確有貢

獻。個人著作出版或於學術刊物公開發表重要論文，應依下列規定認定之： 

1.個人著作刊物：個人著作出版係指著有與任教科目性質相符，並經出版公開發行之

學術性、技術性或藝術性著作。著作如係數人合著，並應以書面說明本人參與之部

分，由合著人簽章證明。 

2.學術性刊物：有審查機制且經公開出版發行之刊物，且收錄於WOS資料庫或SCOPUS資

料庫中。著作或論文，如已有期刊正式接受函，並在各級教評會(審議延長服務案)

開會時，未能正式提出該出版著作或論文，可先以原稿、正式接受函及預計出版日

期通知，送各級教評會審查。 



 

 

(七)教授藝能科目從系教評會審議認定往前逆算三年六個月內，有創作、展演、技術指導

三次以上，著有國際聲望。 

(八)所擔任課程接替人選，經各級教評會認定屬高科技或稀少性一時難以羅致，其中高

科技或稀少性之標準依「高科技或稀少性工作類科標準」認定之。 

(九)辦理產學合作成績優良，對學術及產業界著有具體貢獻，須符合以下條件之一： 

1.曾獲本校學術研究績優或產學合作績優獎者。 

2.從系教評會審議認定往前逆算三年六個月內，曾以本校名義接受政府委託或非政府

委託之研究計畫補助案，且擔任主持人(不含共同或協同主持人)，金額累計達新台

幣三百萬以上且所提撥之行政管理費合計達三十萬元以上者。 

3.從系教評會審議認定往前逆算三年六個月內，有執行技術創新、研發、指導交流或

專案研究之產學合作計畫（出資機構至少有一方為公營或民營企業），其行政管理費、

技術移轉金、專利授權金等累計金額達一百萬元以上者。 

四、本校教授、副教授無請求延長服務之權利。 

五、本校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期限，依下列規定辦理，至多至屆滿七十歲之當學期終了

止： 

(一)依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條件辦理延長服務者，其每次延長服務期限由各系

視教學需要而訂，並得一次至多延長其服務期限至屆滿七十歲之當學期終了止。 

(二)依第三點第一項第六款至第九款條件辦理延長服務者，第一次自年滿六十五歲之日

起至屆滿六十六歲之當學期終了止；第二次以後，每次延長服務期限不得逾一年，

至多延長服務至屆滿七十歲之當學期終了止。 

六、本校辦理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應由各系詳填『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推薦表』，提經

系、院教評會審議通過後，再送人事室彙提校教評會審議，經校長核定後實施。 

延長服務案之決議，應有校教評會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

（含）以上同意為通過。 

七、教授、副教授年齡屆滿六十五歲之月份，或延長服務期限屆滿之月份，應按所訂期程

完成系、院教評會審議並送人事室彙提校教評會審議： 

(一)當年八月至次年一月屆滿者，於當年之前一年八月一日至十一月三十日期間提送人

事室。 

(二)次年二月至次年七月屆滿者，於當年二月一日至四月三十日期間提送人事室。 

各系如因不可歸責事由之特殊情形而未能依前項期程辦理時，應檢具原因先簽奉校長

同意後，至遲應於教師年滿六十五歲前之前一學期提經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各級教評會審議教師第一次延長服務案時應一併審議教師之續聘案。 

八、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期間，不得兼任學術、行政主管職務，不得留職停薪、教授休

假研究、全時進修研究，除得擔任招生委員會委員外，不得擔任或遴選為本校各級委

員會票選代表或票選委員。 

前項不得兼任主管職務之規定，如於延長服務前，已兼任學術或行政主管職務者，並

經三級教評會審議通過其延長服務案，學術主管職務任期至多至該任任期屆滿為止，



 

 

行政主管聘期至聘書聘期為止。 

九、校長、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案件，本校應於確定後一個月內登錄至全國公教人員退

休撫卹整合平臺。 

十、本校教授、副教授於延長服務期間如經各級教評會認定不符合第三點所定延長服務條

件，應中止延長服務案；另教師已無教學意願或各系已無教學需要，則由各系經行政

程序簽請中止延長服務案。中止後並由本校立即報請主管機關辦理退休，且以本校

中止其延長服務之日為其退休生效日。 

校長於延長服務期間辦理退休者，其退休之生效日期如下： 

(一)任期屆滿者，為任期屆滿之次日。 

(二)經主管機關同意於聘期中辦理辭職者，為辭職生效日。 

十一、依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進用之教授級或副教授級專任專業技術人員

之延長服務，得比照本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十二、本作業要點未盡事宜，悉依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三、本作業要點經校教評會通過，並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校長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作業要點修正規定對照表 

114.01.14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各系、科、室、中心、學位

學程(以下簡稱各系)基於教

學需要，經各系主任或各系

系務會議或各系編制內教師

三人(含)以上(各系教師未

達三人者，由其任教科目之

各系編制內教師三人(含)以

上)連署，提各級教師評審

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認

定教授、副教授已完成本校

「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

實施辦法」所訂之研習或研

究，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並徵得其同意於年滿六十五

歲後繼續服務者，得辦理延

長服務： 

(一) 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 

(二)曾擔任國家講座主持人或

國內外大學講座主持人。 

(三)曾獲國家產學大師獎。 

(四)曾獲教育部學術獎、全國

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或師

鐸獎。 

(五)曾獲科技部傑出研究獎勵

二次以上。 

(六)從系教評會審議認定往前

逆算三年六個月內，有一

本以上個人著作出版或於

國內外著名學術性刊物公

開發表與所授課程相關之

重要學術論文三篇以上，

對學術確有貢獻。個人著

作出版或於學術刊物公開

三、各系、科、室、中心、學位

學程(以下簡稱各系)基於教

學需要，經各系主任或各系

系務會議或各系編制內教師

三人(含)以上(各系教師未

達三人者，由其任教科目之

各系編制內教師三人(含)以

上)連署，提各級教師評審

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認

定教授、副教授符合下列基

本條件且具特殊條件之一，

並徵得其同意於年滿六十五

歲後繼續服務者，得辦理延

長服務。 

(一)基本條件(以下條件採計

期間自屆齡當月或每次延

長服務屆滿之日前五年，

若於本校服務期間未達五

年，則以實際服務期間計

算)： 

1.平均應達3.5分，且每一

學期教學評量皆應達3分

（含）以上。 

2.依規定授足基本授課時數

且校外兼課未超過規定時

數，並能於延長服務期間

亦授足基本授課時數。 

(二)特殊條件： 

1. 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 

2.曾擔任國家講座主持人或

國內外大學講座主持人。 

3.曾獲國家產學大師獎。 

4.曾獲教育部學術獎、全國

一、依「技術及職業教育

法」及本校「教師進

行產業研習或研究實

施辦法」規定，教師

任教滿六年應至與本

校合作機構或與任教

領域有關之產業，進

行至少半年以上與專

業或技術有關之研習

或研究之義務，是

以，教師須先完成其

義務，方得推薦辦理

延長服務，爰增訂相

關規定。 

二、查教育部「公立專科

以上學校校長教授副

教授延長服務辦法」

第三條規定，已無基

本條件之規範，故刪

除第一款基本條件之

規定，並刪除第二款

款次及「特殊條件」

等文字，並將原第二

款第一目至第九目移

列為第一款至第九

款。 

三、經參酌其他學校(臺科

大、高科大、雲科

大、勤益科大)對於學

術性刊物之規定，多

以 SCI 、 SCIE 、

SSCI、AHCI、TTSCI、

THCI 等為範疇，故增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校長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作業要點修正規定對照表 

114.01.14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發表重要論文，應依下列

規定認定之： 

1.個人著作刊物：個人著作

出版係指著有與任教科目

性質相符，並經出版公開

發行之學術性、技術性或

藝術性著作。著作如係數

人合著，並應以書面說明

本人參與之部分，由合著

人簽章證明。 

2.學術性刊物：有審查機制

且經公開出版發行之刊

物，且收錄於WOS資料庫

或SCOPUS資料庫中。著作

或論文，如已有期刊正式

接受函，並在各級教評會

(審議延長服務案)開會

時，未能正式提出該出版

著作或論文，可先以原

稿、正式接受函及預計出

版日期通知，送各級教評

會審查。 

(七)教授藝能科目從系教評會

審議認定往前逆算三年六

個月內，有創作、展演、

技術指導三次以上，著有

國際聲望。 

(八)所擔任課程接替人選，經

各級教評會認定屬高科技

或稀少性一時難以羅致，

其中高科技或稀少性之標

準依「高科技或稀少性工

作類科標準」認定之。 

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或師

鐸獎。 

5.曾獲科技部傑出研究獎勵

二次以上。 

6.自屆齡當月或每次延長服

務屆滿之日前五年內，有

一本以上個人著作出版或

於國內外著名學術性刊物

公開發表與所授課程相關

之重要學術論文三篇以

上，對學術確有貢獻。個

人著作出版或於學術刊物

公開發表重要論文，應依

下列規定認定之： 

(1)個人著作刊物：個人

著作出版係指著有與

任教科目性質相符，

並經出版公開發行之

學術性、技術性或藝

術性著作。著作如係

數人合著，並應以書

面說明本人參與之部

分，由合著人簽章證

明。 

(2)學術性刊物：有審查

機制且經公開出版發

行之刊物。研討會發

表之論文，經審查機

制且集結成冊(或論文

電子檔)公開出版發行

者，視為正式論文。

著作或論文，如已有

期刊正式接受函，並

訂學術性刊物須收錄

於 WOS ( 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資料庫或

SCOPUS 資料庫中，並

刪除學術性刊物包含

研討會論文之規定。 

四、另查目前實務做法，

教師延長服務期程，

皆約於屆齡當月或每

次延長服務屆滿之日

前一年半開始辦理及

認定，故修正第六

款、第七款及第九款

有關認定期間之規

範，以臻明確。 

五、查本校獲學術研究績

優獎之條件為教師在

理論、技術創新、專

業發展上具有創見或 

JCR 期刊論文發表卓

越者，或3年內研究型

計畫經費達 500 萬元

以上者（含產學合作

計畫），符合第九款所

訂「辦理產學合作成

績優良，對學術及產

業界著有具體貢獻」

範疇內，爰於第九款

增訂相關資格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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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九)辦理產學合作成績優良，

對學術及產業界著有具體

貢獻，須符合以下條件之

一： 

1.曾獲本校學術研究績優或

產學合作績優獎者。 

2.從系教評會審議認定往前

逆算三年六個月內，曾以

本校名義接受政府委託或

非政府委託之研究計畫補

助案，且擔任主持人(不

含共同或協同主持人)，

金額累計達新台幣三百萬

以上且所提撥之行政管理

費合計達三十萬元以上

者。 

3.從系教評會審議認定往前

逆算三年六個月內，有執

行技術創新、研發、指導

交流或專案研究之產學合

作計畫（出資機構至少有

一 方 為 公 營 或 民 營 企

業），其行政管理費、技術

移轉金、專利授權金等累

計金額達一百萬元以上

者。 

 

在各級教評會(審議延

長服務案)開會時，未

能正式提出該出版著

作或論文，可先以原

稿、正式接受函及預

計出版日期通知，送

各級教評會審查。 

7.教授藝能科目自屆齡當月

或每次延長服務屆滿之日

前五年內，有創作、展

演、技術指導三次以上，

著有國際聲望。 

8.所擔任課程接替人選，經

各級教評會認定屬高科技

或稀少性一時難以羅致，

其中高科技或稀少性之標

準依「高科技或稀少性工

作類科標準」認定之。 

9.辦理產學合作成績優良，

對學術及產業界著有具體

貢獻，須符合以下條件之

一： 

(1)曾獲本校產學合作績

優獎者。 

(2)自屆齡當月或每次延

長服務屆滿之日前五

年內，曾以本校名義

接受政府委託或非政

府委託之研究計畫補

助案，且擔任主持人

(不含共同或協同主持

人)，金額累計達新台

幣三百萬以上且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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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之行政管理費合計

達三十萬元以上者。 

(3)自屆齡當月或每次延

長服務屆滿之日前五

年內，有執行技術創

新、研發、指導交流

或專案研究之產學合

作計畫（出資機構至

少有一方為公營或民

營企業），其行政管理

費、技術移轉金、專

利授權金等累計金額

達一百萬元以上者。 

五、本校教授、副教授延長服

務期限，依下列規定辦

理，至多至屆滿七十歲之

當學期終了止： 

(一)依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

至第五款條件辦理延長

服務者，其每次延長服

務期限由各系視教學需

要而訂，並得一次至多

延長其服務期限至屆滿

七十歲之當學期終了

止。 

(二)依第三點第一項第六款至

第九款條件辦理延長服務

者，第一次自年滿六十五

歲之日起至屆滿六十六歲

之當學期終了止；第二次

以後，每次延長服務期限

不得逾一年，至多延長服

務至屆滿七十歲之當學期

五、本校教授、副教授延長服

務期限，依下列規定辦

理，至多至屆滿七十歲之

當學期終了止： 

(一)依第三點第一項第二款

第一目至第五目特殊條

件辦理延長服務者，其

每次延長服務期限由各

系視教學需要而訂，並

得一次至多延長其服務

期限至屆滿七十歲之當

學期終了止。 

(二)依第三點第一項第二款

第六目至第九目特殊條

件辦理延長服務者，第

一次自年滿六十五歲之

日起至屆滿六十六歲之

當學期終了止；第二次

以後，每次延長服務期

限不得逾一年，至多延

一、配合修正後之第三

點規定修正相關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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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了止。 長服務至屆滿七十歲之

當學期終了止。 

七、教授、副教授年齡屆滿六

十五歲之月份，或延長服

務期限屆滿之月份，應按

所訂期程完成系、院教評

會審議並送人事室彙提校

教評會審議： 

(一)當年八月至次年一月屆

滿者，於當年之前一年

八月一日至十一月三十

日期間提送人事室。 

(二)次年二月至次年七月屆

滿者，於當年二月一日

至四月三十日期間提送

人事室。 

各系如因不可歸責事由之

特殊情形而未能依前項期

程辦理時，應檢具原因先

簽奉校長同意後，至遲應

於教師年滿六十五歲前之

前一學期提經校教評會審

議通過。 

各級教評會審議教師第一

次延長服務案時應一併審

議教師之續聘案。 

 

七、教授、副教授年齡屆滿六

十五歲之月份，或延長服

務期限屆滿之月份，應按

所訂期程完成系、院教評

會審議並送人事室彙提校

教評會審議： 

(一)當年八月至次年一月屆

滿者，於當年之前一年

八月一日至十一月三十

日期間提送人事室。 

(二)次年二月至次年七月屆

滿者，於當年二月一日

至四月三十日期間提送

人事室。 

本校校長依本要點第二點

規定回任教授後辦理延長

服務，期程比照前項規定

辦理。 

各級教評會審議教師第一

次延長服務案時應一併審

議教師之續聘案。 

 

一、有關校長辦理時程

之規定，因本要點

第2點第2項已規定

校長回任本校教授

後，得依本作業要

點規定辦理延長服

務 ， 爰 刪 除 第 二

項。 

二、考量各系恐有不可

歸責事由致未能依

期程辦理，故增訂

得檢具原因簽奉校

長同意後於教師年

滿65歲前之前一學

期提經校教評會審

議通過，爰增訂第

二項；至所稱「不

可歸責事由」，非指

因教師個人學術產

學量能未符本要點

第 三 點 規 定 之 事

由，而係客觀上各

系確無法於期程內

辦理(如借調期間尚

未歸建)之故。 

 

八、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期

間，不得兼任學術、行政

主管職務，不得留職停

薪、教授休假研究、全時

進修研究，除得擔任招生

委員會委員外，不得擔任

八、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期

間得兼任行政職務，惟其

限制措施如下： 

(一)不得留職停薪或教授休

假研究、全時進修研

究。 

一、 參酌高科大對於延

長服務者之限制措

施，增訂延長服務

期間不得兼任學術

行政主管職務，並

將原羅列二款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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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遴選為本校各級委員會

票選代表或票選委員。 

前項不得兼任主管職務之

規定，如於延長服務前，

已兼任學術或行政主管職

務者，並經三級教評會審

議通過其延長服務案，學

術主管職務任期至多至該

任任期屆滿為止，行政主

管聘期至聘書聘期為止。 

 

(二)除招生委員會委員外，

不得擔任或遴選為本校

各級委員會票選代表或

票選委員。 

 

制措施，改為單一

項之敘述。 

二、 考量教師恐於屆滿

六十五歲前兼任主

管職務，故增訂保

障此類教師之主管

任期，經三級教評

會審議通過其延長

服務案者，學術主

管任期至多至該任

任期屆滿，行政主

管聘期至聘書聘期

止 ， 爰 增 訂 第 二

項。 

 


